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高三學生參加 114學年度大學、科技院校日間部四年制第二階段甄試 

或單獨招生甄試公假核予標準 

一、 公假核予對象： 

本校高三通過 114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第 8學群、大學「申請入學」、科技院校日間部

四年制「申請入學」或「單獨招生」等各校系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成績篩選結果，

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同學。 

二、 公假核予標準： 

甄試當日：得核予一天公假； 

甄試前一日：則依照參加指定項目甄試之地點所在縣市得核予一天或半天公假： 

（一） 參加甄試地點位於苗栗以北：得核予甄試當日全天與前一日半天公假。 

（二） 參加甄試地點位於苗栗(含)以南：得核予甄試當日全天與前一日全天公假。 

（三） 參加甄試地點位於臺灣本島以外：得核予甄試當日全天與前、後一日全天公假。 

因個人需求而超過得核予公假之時間，請自行向學務處生輔組以其他假別辦理請假手續。 

三、 公假申請程序： 

（一） 申請學生應在請假日 3個工作日前，將公假單送至教務處註冊組，逾期不予受理。 

（依據《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定》第三條，公假應在兩天前事先辦理

完畢，未核准者不得缺課）。公假單填寫方式見第六點說明。 

例：5/19(一)半天+5/20(二)全天之公假，最遲應於 5/19(一)前三個工作日 5/14(三)早上提

出申請、5/15(四)放學前領回核假回條、5/16(五)將回條分送副班長、導師與生輔組。 

（二） 申請學生應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專用表格，填妥並完成學生本人、家長、導師簽章後，

連同下列證明文件繳交至註冊組，並於繳件後隔日至取件處將回條領回，如取件處無

回條，請確認是否被退件。 

1. 大學校系所寄發含姓名、甄試日期之甄試通知影本（若甄試通知採網路公告，請自

行上網列印），於 考生姓名 、 校系名稱 和 甄試日期 以螢光筆畫記。 

2. 如未收到甄試通知，請列印甄選會網路查詢第一階段之結果，並影印本年度申請入

學簡章校系分則，於 考生姓名 、 校系名稱 和 甄試日期 以螢光筆畫記。 

3. 以上說明可參見第五點範例，資料不齊者恕不核予公假。 

（三） 領回回條後，學務處生輔組查核條請沿線撕下，放置於生輔組查核條小盒子； 

導師收執聯、副班長收執聯，請務必轉交導師與副班長，才算完成請假手續。 

四、 準備備審資料之公假申請，請洽生輔組；參加校內模擬面試之公假申請，請洽輔導室。 



五、 範例： 

(一) 紙本甄試通知 

 

(二) 

紙本通知有甄試日期和時間 

直接影印，以螢光筆畫記。 

紙本通知沒有甄試日期和時間 

影(列)印簡章，以螢光筆畫記。 



(二) 無甄試通知 

無甄試通知，列印甄選會畫面。 

列印面試系所另行公告之甄試時

間，以螢光筆畫記。 



無甄試通知，列印甄選會畫面。 

列印簡章上甄試時間，以螢光筆畫記。 

這位學姊還有特別排版過在一張 A4紙上 

Hen 優秀 



(三) 科大申請 

 

(四) 獨立招生 

 

 

 

 

獨招請影印准考證。 

列印簡章上甄試時間，以螢光筆畫記。 

科大招聯會網頁列印的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直接有甄試時間， 

以螢光筆畫記姓名與時間。 



六、 公假單：紅色標記處請詳填 

 


